
 

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关于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建设工期管理内容的通知 

 

各相关项目建设单位、工程咨询机构： 

为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期管理，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工期，

加快项目落地步伐，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工程施工安全，根据《政

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通用大纲》（2023 年版）、《广东省

建设工程施工工期定额》（粤建标〔2021〕193 号）、《东莞市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办法》（东府〔2021〕28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各相关项目建设单位、工程咨询机构在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五章“项目建设方案”

第六节“建设管理方案”中单独增加“建设工期管理”内容。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 

（一）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工期，是指项目建设单位申报可行性

研究报告立项至工程竣工验收等所耗费的时间。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分三个阶段进行

编制，即：前期工作阶段、施工建设阶段和后期工作阶段。前期工

作阶段包括：项目申报立项、勘察设计单位招标、初步设计和概算

编审、施工图设计及审查、施工和监理单位招投标、施工许可手续



办理；施工建设阶段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建设、装修和室外工程建

设；后期工作阶段包括：工程竣工调试阶段和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三）项目建设工期编制需详细描述各阶段应开展的项目内容、

时间节点、所需时间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据。经项目建设单

位确认后，编制“项目工作进度计划表”（详见附件 1）和“项目实

施进度横道图”（详见附件 2）。 

    二、编制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原则 

（一）编制“建设工期管理”内容应以加快项目落地、加速项

目产生绩效为宗旨，遵循安全第一、质量优先、技术可行、经济合

理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安排建设时序。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工期管理内容，应作为各阶段项目

建设单位安排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建设施工单位的合同工期。各相关

项目建设单位应合理安排进度计划，确保项目按期完成。 

（三）项目建设单位或代建单位，应对建设工期的确定与控制

负总责，未经项目建设单位或代建单位审核批准，第三方服务机构

和建设施工单位不得随意延长项目建设工期。 

三、编制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相关规定 

（一）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期间，各工程咨询机构应与项目建

设单位充分做好项目建设实际需求和项目建设绩效调研，进一步明

确项目建设内容，避免建设需求不充分、建设绩效不明显等原因，

导致项目推进过程中建设方案调整拖延建设工期。 

（二）项目建设单位开展前期工作时，应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

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地质条件初步勘察、地下管网摸排等工作。前期



工作成果应遵循“应用尽用”的原则，尽可能避免重复开展而影响

建设工期。 

如项目建设涉及建设用地规划调整审批、征地拆迁、高压线或

地下管线迁改、涉铁路或涉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其它特殊情况的，项

目建设单位应与属地政府、相关部门或机构作好充分沟通，最大限

度减少建设工期。 

（三）项目立项后，前期工作阶段各工作任务应同步或交叠开

展。项目建设单位下达勘察、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及

审查备案、招标控制价的审查、施工和监理单位招标、施工许可和

开工通知书等，应在建设工期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开展。 

（四）项目开工前的地质详细勘察、地下管网摸排、防洪影响

评价、地质灾害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估、节能审查、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等第三方服务事项，不单独列支工作时间，按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进度，在条件成熟后尽可能提前或与上述第三款并行开展。 

（五）重大或特殊项目，建设方案设计应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同步开展，不单独列支工作时间。 

（六）施工建设阶段，应严格按照《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工期

定额》相关规定编制施工工期。经专家论证后，在满足建筑技术条

件且不影响建设质量的前提下，施工工期可按照定额工期的 80%进

行计算。 

（七）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

（GB55032-2022）等国家强制性标准，各工程咨询机构在编制建设

工期管理内容时，对影响工程质量安全及使用功能的关键部位、关



键节点等，须要求项目建设单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避免项目建设

方案更改影响建设工期。 

（八）各工程咨询机构应鼓励项目建设单位采用建筑工业化、

标准化、规范化等先进科学技术合理缩短工期。房建类、交通类、

水利类、市政类等重大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在设计、施工和竣工

验收全过程建立 BIM 模型，使用 BIM 应用技术，并在定额工期基

础上缩短 10%的建设工期。 

（九）各工程咨询机构应根据项目投资额大小和项目建设难易

程度，合理编制建设工期，同时考虑必要的行政审批和招标投标时

间，确保工程建设程序合法。 

四、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评审相关规定 

（一）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工期管理内容列入重点评审内

容之一，经专家评审会论证后的建设工期，应作为下来项目建设跟

踪、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专家评审会论证项目建设工期，前期工作阶段应在符合

相关审批程序和招投标有关流程规定的基础上，采取同步开展、合

理交叠原则，最大限度压缩前期工作时间；施工建设阶段应按照定

额工期相关规定，优先采用新工艺技术、新材料、新标准和新规范，

使用 BIM 应用技术，提高装配式建筑率，进一步缩短施工建设工期。 

（三）重大或特殊项目存在建设工期不确定因素的，项目可行

性报告编制机构应与项目建设单位充分沟通，提出合理且具有可操

作性的解决办法建议，经专家评审会论证后，应作为建设工期安排

项目建设时序。 



五、其它规定 

（一）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可行性研究报告未编制建设工期

管理内容的建设项目，将列入不符合申报立项评审条件，待编制建

设工期管理内容后方召开专家评审会。 

（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如遇特殊情况需更改建设工期的，

项目建设单位或代建单位应及时召开技术论证会，经论证评估后更

改的建设工期，应及时向市发展改革局和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报

备。 

（三）市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建设工期经专家评审会论证后，

录入东莞市重大项目全周期调度服务平台，由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中心会同市重大办进行“红黄牌”管理，定期通报进度滞后项目。 

（四）未由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的政府

投资项目，参照本《通知》编制“建设工期管理”内容，报行业主

管部门审核。 

（五）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项目工作进度表 

      2.项目实施进度横道图 

 

 

 

 东莞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2024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1： 

项目工作进度计划表 

工期阶

段 
分阶段工期 所需工期 法律法规依据 其它理由依据 可优化的工期 

前期工作 

项目立项阶段 

    

    

勘察设计招标阶段     

概算审核阶段 

    

    

施工图设计及审查

阶段 

    

    

施工招投标阶段 

    

    

施工建设 

建筑安装工程阶段     

装修、室外工程阶

段 

    

后期工作 

工程竣工调试阶段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备注：以上建设工期如涉及建设用地规划调整审批、征地拆迁、高压线或地

下管线迁改、涉铁或涉高速建设以及其它特殊情况的，应列出详细情况并说

明应耗时间的理由依据。 

 



附件 2： 

  项目实施进度横道图 

工期阶

段 

序

号 
工作内容 

总工期：xx 个月 (xx-xx) 

xx 年 xx 年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x

月 

前期工作 

1 
项目立项阶段                     

2 
勘察设计招标阶段                     

3 
概算审核阶段                     

4 
施工图设计及审查阶段                     

5 
施工招投标阶段                     

施工建设 

6 
建筑安装工程阶段                     

7 
装修、室外工程阶段                     



后期工作 

8 
工程竣工调试阶段                     

9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